附件1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规范妇科类等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州（市）医保局、卫生健康委，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云南省急救中心：
[bookmark: _GoBack]一、对照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整合规范妇科类、眼科类、体被系统类、耳鼻喉类、骨骼肌肉系统类、疝甲乳类、心血管系统类、物理治疗类、泌尿系统类、神经系统类、呼吸系统类、消化系统类、血液系统类、麻醉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详见附件1—14）。同步终止《关于印发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汇编（2024版）及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的通知》（云医保〔2024〕56号）及相关文件中“小儿镇静治疗”等2773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详见附件15）。
二、昆明地区省级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整合规范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在不超过最高限价标准的前提下，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各州（市）在不超过省级基准价的前提下，按照价格管理权限，结合各统筹地区医保基金运行情况，制定本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
三、本通知自2025年 月 日零时起执行。各州（市）应于执行前制定公布本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同步执行。原有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妇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2.眼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3.体被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4.耳鼻喉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5.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6.疝、甲乳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7.心血管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8.物理治疗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9.泌尿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10.神经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11.呼吸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12.消化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13.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14.麻醉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15.“小儿镇静治疗”等终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 月 日
（此件公开发布）

